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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申請表 

審核情形(申請人請勿填寫) 

招生計畫 □符合   □需修正          □不符合 

授課教師(專班) □符合   □需補送資格文件  □不符合 

上課地點(專班) □符合   □需補送證明文件  □不符合 

收支預算表 □符合   □需修正          □不符合 

進修學院 

承辦人員核章 
 主管核章  

開班追蹤列管 

□  年  月  日完成系統開課 

□達合理開課數 

□未達合理開課數，請補人數或延後開課 

□未達合理開課數，取消開課 

上列班次經  年  月  日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通過。 

班 次 名 稱  
□隨班附讀 

□專班 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開 班 系 所  

 開設科目／學分數 共   科目，每科目   學分 

專／兼任教師 專任教師共    位；兼任教師共    位 

開班起迄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起 ~   年   月   日止 

收費標準 

(請依照收費標準確實勾選， 

若有材料費記得勾選) 

□回流班每學分      元 

□教碩班每學分      元；材料費每學分    元 

（依各碩士在職專班收費標準收費） 

上課地點      校區     館     教室  

招生人數 
隨班附讀人數，以五人為限。 

專班，每科目招收   人以上，每班不得超過六十人。 

檢附資料 
□隨班附讀(申請表、招生計畫、收支預算表) 

□專班(申請表、招生計畫、收支預算表、授課教師遴選表、教學場地遴選表) 

聯絡人/業務承辦人 系所主管 院長 

 

分機：#           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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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招生計畫 
 

一、依 據：1.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 

        2.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推廣教育經費收支管理辦法 

          3.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要點 

二、課程目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三、招生班別：              學分班。 

    開班類別：□隨班附讀(每科目至多 5 人) 

              □專班(依據本校推廣教育經費收支管理辦法編列預算達收支平衡即可開班)  

四、開課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五、聯絡人及電話：聯絡人         （04）723-2105 分機     。 

六、開始上課日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。 

七、上課地點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    校區      館      教室。 

八、招生對象：應具備報考大學碩士班之資格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網路報名(https://aps.ncue.edu.tw/cee/index.php) 。 

十、錄取方式：進修學院初審資格，於報名截止日後彙送系所辦理資格複審並決定錄取名單。 

十一、課程    

十二、師資簡介 

授課教師 等級職稱 所屬系所 專 (兼) 任 教師證書字號 備      註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十三、學分抵免：1.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作業準則、進修學院學生修業準則辦理。 

2. 各系所如訂有學分抵免相關規定，請務必敍明，以利學員瞭解。 

十四、注意事項： 

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 8 條規定：「推廣教育學分班，以採專班方

式辦理為原則，每班不得超過 60 人。推廣教育學分班，採一般科系所附讀者，其隨班附讀

人數，應符合下列規定。但有特殊原因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者，不在此限：1、大學學士

班及專科學校隨班附讀人數，以 6 人為限。2、碩士班隨班附讀人數，以 5 人為限。」 

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總時數 授課教師 上課節次及地點 修課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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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收支預算表 
 

 

註：依據本校推廣教育經費收支管理辦法編列預算達收支平衡即可開班。 

 

承辦人 系所主管 

  

 

 

班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隨班附讀 

□專班  

項目 金額 說明 

總收入(A)   

學分費  
     元/每學分*  學分*  科目數*  人 

（依各碩士在職專班收費標準收費） 

材料費（教碩班）  
    元/每學分*  學分*  科目數*  人 

（依各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收費標準收費） 

提撥項目(B)   

校務基金 45%  總收入*45% 

各所屬學院 2%   總收入*2% 

圖書與資訊處 1%  總收入*1% 

行政管理費 12.5%~20%  

1. 總收入*適用級距 

2. 適用級距採累進計算，總收入 100 萬以下為

12.5%，每增加 100 萬，級距增加 1%，最高級

距 20%。 

營運費用核撥數(C)=(A)-(B)  總收入-提撥項目 

教師鐘點費(D) 

(含機關提撥二代健保 2.11%) 
 
隨班附讀鐘點費併原班支付，專班鐘點費請於課

程結束後，由各系所自行造冊核銷。 

節餘款(E)=(C)-(D)   


